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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27日下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实施 <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>办法

(草案·二次审议稿)》。第二组由崔玉芳委员召集,谢勇副主任发

言。列席会议的娄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明华,省十二届人大

代表刘准、杨红艳、肖明强也发了言。

谢勇副主任说,1、地方立法在本质上是实施性立法,上位法定

了原则、目标和工作要求,地方是具体落实、实施,这才是地方立法

要解决的问题。总体感觉现在的草案文本真正管用的措施机制没

有拿出来,目标提了不少,究竟怎么办? 怎么管住? 该怎么支持?

细化的东西太少了。下一步修改应在这方面下功夫,争取立一部

真正管用的法,回应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。

娄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明华说,出台办法是一个大好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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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感觉没有突破,办法颁布以后的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,感觉不容

乐观。要转变几个观念。一要树立固体废物不是包袱而是资源的

理念。二要反思过去在垃圾处理上的传统做法。以前为了解决城

市的污染问题,就将垃圾往农村转移,引发大量的城乡矛盾。进行

垃圾搬家,要征地、建填埋场、运输,而且后果是垃圾完全没有处

理,只是把分散的集中到一块,造成更大的污染,要深刻反思。三

是垃圾处理的办法可以采取“拿来主义”,学习国外先进经验。办

法应该有所突破,特别是改变过去的旧做法,采取分类回收处理的

办法。财政可以加大投入,哪怕财政投入增加一倍,算总帐也是划

算的。办法需要更超前的理念,更有科学性,前瞻性,使立法产生更

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。

省十二届人大代表刘准说,现在的垃圾分类或者是垃圾处理

方式仍比较落后,都是把垃圾直接拉到填埋场。以前也尝试过垃

圾分类,把农膜、袋子都收回来,但是没有人要。垃圾分类肯定有

好处,资源可以再利用,如果分类垃圾可以卖出去,就好处理了;如

果没有人要又没有企业收,进行分类也没有用。建议:要强化立法

的前瞻性,省财政等部门要鼓励、支持废物利用的企业,让企业利

用废物有价值,才能把固体垃圾处理好。

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杨红艳说,建议:1、干电池怎么处理? 2、其

中一条,省人民政府对危险废物的处置有一个收费标准,医疗垃圾

的收费标准是什么? 是按照规模、床位、医院营业额还是按医疗垃

圾的吨位收费? 因为这项收费比较随意,定价权由医疗垃圾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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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掌握。再者,乡镇卫生院的收费标准总体不高,但到市直医院

就很高了。到底是按照什么标准进行收费? 建议予以明确。3、医

疗废物处置非常重要,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存放医疗废物不能超过

两天,事实上做不到。一是因为费用,二是乡镇卫生院的垃圾处

理,一般是一周一次,或者一个月两次。同时,在不具备医疗垃圾

集中处置条件的农村,具体到村级卫生室的垃圾,也不能由当地自

行就地无害处理,应该是由镇医院集中收集,镇医院再由县级医院

集中拉到城区进行垃圾处理,因为村卫生室处理不了医疗垃圾。

另外,要加强医疗垃圾管理,对于处理过程中的包装箱、锐气盒、转

运人的资格等,都要进行细化规定。目前医疗垃圾的收集、运送、

贮存、处置等环节都存在隐患,如果不加以重视,极有可能导致严

重后果。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监察、管理制度,进一步树立法律意

识、责任意识,遵守条例尤显重要。

省十二届人大代表肖明强说,办法出台以后要起到什么作用?

对固体废物垃圾如何处理? 如何防止污染? 省环保厅要多考虑这

些问题,办法出台后,要能治标更能治本。建议:1、政府要鼓励每

个家庭进行垃圾分类,并给予奖励。2、如果家庭不进行垃圾分类,

办法里要有制约的条款。3、垃圾分类后,环保部门要培植环保企

业,加工分类后的垃圾,通过分类加工把垃圾真正利用起来,变废

为宝,真正解决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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